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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業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2/12/30 星期一 中午 12 時 
地點：圖資大樓 B1 會議室 
主席：圖書與資訊處李處長錫智 
出席：劉教務長孟奇(陳副教務長嘉平代)、洪學務長瑞兒(吳行政助理宗憲代)、黃總務長義佑(陳

組長姚珍代)、杜研發長立偉(請假)、郭國際長志文(許組長蒼嶺代)、傅主計室主任素瑛(黃組

長瓊玲代)、王中心主任朝欽、文學院賴委員淑芳(請假)、簡委員錦松、理學院黃委員弘文、

張委員鼎張、工學院曾委員建洲(請假)、蔣委員酉旺、管理學院王委員致遠、李委員英俊、

海科院廖委員志中、邱委員永盛(請假)、社科院鄭委員雯、童委員永年、通識中心江委員政

寬、羅委員凱暘、學生代表鄭云閔、林智偉(請假) 
列席：孫組長繡紋、王組長玲瑗、王組長美惠、黃組長貴瑛 
記錄：呂盈瑩 
 

壹、 圖書館業務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貳、 討論事項與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14:00)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書刊贈送交換業務處理要點 

88.05.26. 圖書館組長會議修正 

102.1.29 101學年度第 19次圖資處組長會議修正 

一、 本處依本要點處理書刊之贈送與交換（交贈）業務。 

二、 書刊交贈業務分為：請求贈送（索贈）、自動贈送（受贈）、及書刊轉贈（交換）。 

三、 書刊交贈業務包括：索贈函之撰、寄，受贈書刊之收、錄，謝函之撰、寄，交換清單製

作、寄送，不入藏書刊處理等。 

四、 交贈業務分工如下： 

 綜合組 採編 

索贈函之撰、寄 V  

受贈書刊拆封 V  

受贈書刊收件 V  

受贈書刊篩選 V  

受贈書刊複本查核  V 

受贈書刊登錄  V 

謝函之撰、寄 V  

不入藏書刊 V  

五、 除特別約定者外，受贈書刊由本館依下列考量決定是否入藏。 

1. 受贈圖書之入藏應考量版權、內容，書況，複本等因素。 

版權：需符合我國著作權相關法令之規定。 

內容：宜正確、新穎、客觀、部冊完整，並與本校現有或計畫成立之系所學科有關，

或確有潛在讀者及收藏價值者。 

書況：應保持外表潔淨、裝訂牢固、內頁無劃記；珍稀版本另予考量。 

複本：不收錄。 

2. 受贈期刊之入藏應考量內容、複本、卷期等因素。 

內容：需與本校現有或計畫成立之系所學科有關、確有潛在讀者及收藏價值者。 

複本：不收錄。 

卷期：除單冊當書登錄外，期刊至少須有一年以上完整卷期；但若為本館現訂或已錄

藏之期刊所缺之卷期者不在此限。 

六、 受贈書刊入藏時，除依一般價購之書刊登錄分編外，應視情況特別處理： 

1. 受贈書刊登錄時應加蓋“贈送”章；來自個人之贈書應加註致贈者名銜；由編撰者致贈

之圖書應加蓋“編撰者贈送”章。 

2. 分編時館藏記錄中應加註“贈送”代碼，使能與價購之書刊區分。 

3. 書況較差之珍稀版本，除有必要保持原貌者外，應妥為裝裱後再行登錄分編入藏。 

七、 不予入藏之受贈書刊處理： 

1. 與致贈者有特別約定者，依致贈者要求處理（通知致贈者取回或由本處自行處理）。 

2. 與其他圖書館或資料單位進行交換。 

八、 本要點經本處組長會議決議後實行；修改時亦同。 



附件一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感謝您慷慨贈書，充實館藏，嘉惠讀者！！ 

 

為使館藏圖書質量兼備，並充分利用有限的館舍空間，以提供良好閱覽服務，針對外界贈送圖書資料，本處處理

原則如下： 

收錄範圍： 

1. 未符合本校教學研究或本處館藏政策之書籍不予收錄。 

2. 已失時效之書刊不予收錄，例如：電腦、科技、商業類等僅收三年內出版圖書。 

3. 漫畫、言情小說、升學指南、考試用書、不完整之法規、單本期刊等不予收錄。 

4. 書內有註記、劃線、汙損或外表已發黃陳舊之書不予收錄。 

5. 原則上不收錄複本，但若該書屬相關領域之名著、必備之參考工具書或使用頻率較高之一般圖書，本處有權

決定是否再收錄一本。 

6. 國小六年級以下兒童類書籍不予收錄。 

7. 違反著作權及版權相關法令 〈如：翻版、翻印〉及無出版項、無 ISBN之書不予收錄。 

8. 視聽資料、單張未裝訂資料暫不收錄。 

 

管理權責； 

圖資處對於受贈之各類型資料出版品，保有完全處理及管理之權，必要時得轉送其他有需要知單位

或個人典藏。捐贈者經簽名同意授權予本處處理捐贈資料後，不可要求對其贈書做任何特殊、附加

及交換條件等方式之處理。贈送書籍如經本處收錄，悉依入館順序分類編目後，供眾閱覽。 

 

  



附件二 

贈書收取紀錄表 

贈 送 人 姓 名 
□ 先生  

□ 女士  
贈 送 日 期        年       月       日 

系 所 / 單 位  聯 絡 電 話  

身 分 別 □校外    □校內    □老師    □職員    □學生    □其他 

是 否 需 要 

寄 送 謝 函 

□ 不需要  

□ 請寄謝函，住址：□□□ 

複 本 處 理 

方 式 

說明：經館藏比對後，若為複本者，不擬收藏。複本之後續處理方式的建議： 

□授權本處自行處理         簽名： 

□通知請自行攜回                  

以下由綜合組同仁填寫，請將本表夾入贈書，以利後續處理 

名 稱 / 數 量 
總捐贈數量為            件 

計收（資料名：                                       ）等        件 

鍵 檔 日 期     年       月      日 收 件 人  

以下由採編組同仁填寫，請將本表夾入贈書，以利後續處理 

名 稱 / 數 量 計收（資料名：                                       ）等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收 件 人  

採編組同仁處理後，請將本表夾入贈書，轉回綜合組後續處理 

名 稱 / 數 量 
計退複本（資料名：                                       ）等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收 件 人  

以下由綜合組同仁填寫，請將本表夾入贈送資料 

名 稱 / 數 量 計收（資料名：                                       ）等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收 件 人  

通 知 攜 回 

日 期 
 通 知 人  

結 果  

 




